中国科学报社工会会员管理办法
科报工字〔2021〕4号

第一章  总    则
第一条 为规范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工作，增强会员意识，保障会员权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《中国工会章程》、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的《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报社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，凡承认工会章程，经报社或科学网公司正式聘用的职工，均可以申请加入工会。
第三条 工会会员会籍随劳动 (工作)关系流动而变动。

第二章  会员会籍取得与管理
第四条 申请加入工会的报社及科学网公司职工须填写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入会申请书》及《工会会员登记表》，经报社工会委员会审核批准，即可成为工会会员，享有会员权利,履行会员义务。其会籍自报社工会委员会批准之日算起。
第五条 工会会员的会籍由报社工会委员会指派专人负责管理。建立会员档案,实行会员实名制,动态管理会员信息,保障会员信息安全。
第六条 新员工转正后，人事部门须在3个工作日内将新员工转正信息通知工会委员会，工会委员会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会员入会手续，并通知人事部门办理会费收缴。
第七条 会员劳动（工作）关系发生变化，调离、离职或解除劳动关系后，应将工会组织关系转出到新工作单位工会或居住地工会组织。
第八条 临时借调到外单位工作的会员，其会籍不作变动。
第九条 会员退休(含提前退休)和内部退养，可保留会籍。保留会籍期间免交会费，不再享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。
第十条 工会会员有退会自由。申请退会的会员由其本人向工会小组提出，上报工会委员会审核批准。
工会会员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缴纳会费，或连续6个月不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，经教育拒不改正的，视为自动退会。
第十一条 会员不执行工会决议，违反工会章程，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，或严重违法犯罪并受到刑事处分的,开除会籍。
开除工会会员会籍，须经会员所在工会小组讨论提出意见，由报社工会委员会审核批准，并报院工会备案。

第三章  会费缴纳
第十二条 工会会员会费缴纳标准为本人基本工资的0.5%，从其工资中按月扣缴。
第十三条 新入会会员自工会委员会批准其入会当月起开始缴纳会费。
第十四条 退休 (含提前退休)和内部退养会员，自办理完退休或内部退养手续的次月起免缴会费。

第四章 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
第十五条 会员享有如下权利：
（一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和表决权；
（二）对工会工作进行监督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，要求撤换或者罢免不称职的工会工作人员；
（三）对国家和社会生活问题及报社工作提出批评与建议，要求工会组织向有关方面如实反映；
（四）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，要求工会给予保护；
（五）获得工会提供的文化、教育、体育、旅游、疗休养、互助保障、生活救助、法律服务、就业服务等优惠待遇，工会给予的各种奖励；
（六）参加关于工会工作和职工关心问题的讨论。
第十六条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：
（一）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学习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法律、科学、技术和工会基本知识等；
（二）积极参加民主管理，努力完成工作任务，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；
（三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恪守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，遵守劳动纪律；
（四）正确处理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利益关系，向危害国家、社会利益的行为作斗争；
（五）维护工会组织的团结统一；
（六）遵守工会章程，执行工会决议，参加工会活动，按月缴纳会费。

第五章  附    则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工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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